第三部分 相关说明

一、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情况

2024年，我市收到上级补助收入260609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243305万元，政府性基金上级补助收入17292万元,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2万元。截止2024年底，一般性转移支付安排支出197465万元，结余0万元；专项转移支付安排支出39226万元。一般公共预算结余5982万元，政府性基金结余19663万元。

（一）税收返还

2024年，我市税收返还16783万元，比上年增加3008万元。返还性收入6614万元，其中：

增值税税收返还：2616万元

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税收返还：1422万元

消费税税收返还：3万元

所得税基数返还：683万元

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：845万元

其他税收返还：1045万元

（二）一般性转移支付

一般性转移支付197465万元，比上年减少1770万元，主要是上级减少一般转移支付力度。其中：

1. 结算补助2759万元, 比上年减少2201万元;

2. 均衡性转移支付64934万元, 比上年增加5742万元，增加9%，主要是上级增加一般转移支付力度;

3、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9132万元, 比上年减少683万元，降低3%，主要是从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调整为均衡性转移支付;

4、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332万元，与上年度一致。
5、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104万元，比上年增加50万元；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798万元，比上年度增加53万元；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568万元，比上年度减少322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5411万元，比上年度增加2927万元，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8617万元，节能环保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80万元，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8175万元，交通运输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6168万元，住房保障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4246万元，粮油物资储备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38万元。

6、产粮(油)大县奖励资金收入274万元。

7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8788万元，比上年增加714万元。

8、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0508万元，与上年度基本一致。

9、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收入140万元，与上年度一致。

10、无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和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。

11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转移支付收入9069万元，比上年度减少968万元，主要原因为省厅减少对乡村振兴相关项目的扶持力度。

12、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493万元，比上年度减少3642万元，降低70.9%。

（三）专项转移支付

专项转移支付39226万元，比上年增加12841万元，增长48%，主要是增加专项转移力度。其中：

1. 一般公共服务收入2688万元, 比上年增加1319万元;

2. 外交无专项支付收入；公共安全支付收入33万元，比上年减少33万元。

3、国防专项支付收入0万元，比上年度减少23万元。主要原因是省厅减少了国防专项资金。

4、教育收入230万元, 比上年减少65万元;

5、科学技术收入183万元, 比上年增加130万元。

6、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收入11569万元, 比上年增加9672万元;

7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收入780万元, 比上年增加369万元;

8、卫生健康收入508万元, 比上年减少483万元。

9、节能环保收入7251万元, 比上年增加710万元;

10、城乡社区收入1010万元, 比上年增加747万元;

11、农林水收入6767万元, 比上年增加减少622万元;

12、交通运输收入2354万元, 比上年减少530万元;

13、资源勘探信息等收入560万元, 比上年增加356万元;

14、金融收入0万元；商业服务收入291万元；;

15、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收入199万元;

16、住房保障收入682万元, 比上年减少2088万元;

17、粮油物资储备收入24万元, 与上年保持一致;

18、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3812万元，比上年增加3688万元；

19、其他收入收入285万元。

二、举借政府债务情况

2024年，政府债务总限额606457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94818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411639万元。截至2024年底，地方政府债务余额603161.4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余额193724.40万元，专项债务余额409437万元。

（二）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情况

2024年，省转贷新增债务限额133400万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9800万元，专项债务限额123600万元，据此，发行一般债券9800万元，专项债券123600万元，平均期限20年，平均利率2.38%。

（三）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情况

2024年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31900万元，其中:一般债券29700万元,专项债券2200万元。支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15745.14万元，其中:一般债券利息5754.81万元，专项债券利息9990.33万元。
（四）地方债券资金使用安排情况

2024年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累计发行金额123600万元。其中：非项目类32100万元，项目类91500万元。项目类新增债券分别是洪江市安江殡葬设施项目3000万元；隆平文化旅游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二期）6000万元；洪江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提质扩容及配套管网建设项目6000万元；中国·洪江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项目8900万元；洪江市安江冷链物流中心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9000万元；沅江流域洪江市安江镇大畲坪区域生态环境系统整治项目3000万元；洪江市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12000万元；黔阳古城4A景区基础设施提质项目（一期）8000万元；清江湖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2000万元；洪江市安江镇城西客运综合枢纽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11000万元；洪江市安江农校旅游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（一期）3700万元；洪江高庙文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900万元；洪江市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设项目4600万元；洪江市医疗急救体系建设项目1500万元；怀化国家农科园农副产品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900万元；洪江市全民健身体育中心建设项目2000万元。
    2024年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9800万元，分别是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改善项目158万元；清江湖湿地公园建设项目400万元；自然村通水泥路项目415万元；洪江市农村公路建设地方配套1027万元；湖南省邵阳至怀化高速公路安江西互通工程2800万元；杂交水稻博物馆建设项目5000万元。

三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探索开展事前绩效评估。根据上级加强事前绩效管理的要求，为提升政策资金决策的科学性，服务零基预算改革的落地。选择洪江市2024年老旧小区改造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、安江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经费、保障性住房管理和维修购买服务经费、市高新区园区税收体制返还、市商务局招商引资工作经费、市园林所园林绿化养护、市公路养护中心燃油税改革地方承担职能、市卫健局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和运行补助经费，项目共8个，涉及资金15391.8万元，100万元以上的项目支出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，在评估工作中突出绩效导向和成本控制理念，坚持科学规范、公平公正、精简高效的原则，全面增强事前绩效评估实绩效能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管理全面提质。为落实全国全省财政会议精神，务实开展“绩效管理巩固年”行动，全面提升我市绩效目标编制质量。按照绩效目标指向明确、细化量化、合理可行、相应匹配的要求，一是采取“财政+第三方机构”两方集中会审的方式，对全市155个预算单位整体绩效目标，486个项目支出的专项绩效目标，16个市重点项目绩效目标，制定评审方案评分，按分数确定优良，下发表彰通报文件，对评分较低，全部退回整改，直接达到要求。二是创新实施教育行业预算绩效与业务绩效有效衔接试点，组织教育部门、第三方机构对学前教育、义务教育、普通高中、职业教育、特殊教育五个学段业务功能定位层层拆解，根据不同定位提炼出以师德育人为核心的指标120余项，再依据历史数据、行业标准和计划情况分项分析确定了绩效标准实，现预算绩效与业务绩效的高度融合。

（三）财政重点评价重点突破。坚持科学公正、统筹兼顾、激励约束、公开透明的原则推动财政重点评价工作实现突破。选择中央重大决策、政府债券、重大民生、政府购买服务、政府采购、部门整体支出、四本预算等，创新开展项目实施“后评价”、下级财政运行、国有资本经营开展财政重点评价工作，项目共14个，涉及资金2.04亿元。通过全面分析和综合评价财政资金的分配使用情况,对预算支出的经济性、效率性、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客观公正的测量、 分析和评判。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项目管理水平,为以后 年度财政资金预算安排提供重要依据。评价结果出来后，将根据评价报告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剖析和反馈整改，实现重点突破。
　　（四）积极推进绩效财审联动工作。按照《关于建立全面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协同联动机制的方案》（洪财绩〔2022〕28号）的文件要求，全年召开两次财政审计协同联动推进会议。积极推动指标共商，信息共享，成果共用，整改共抓的工作机制，多次组织会议并向审计部门提供财政重点绩效评价报告，充分发挥财政和审计部门的优势，“双向发力”认真梳理分析绩效评价中发现的常见问题、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，共同研究改进措施，协同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新格局。
　　（五）更加重视评价结果应用。一是向市政府、人大报送绩效目标审议，报告市财政重点评价结果，二是将预算单位自评和绩效目标在政府网站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，三是要求单位根据报告反映问题，建立整改台账，逐个销号。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，强化工作举措，提高整体管理水平和资金使用效益。三是应充分运用绩效评价提出的相关政策调整建议，包括健全和完善相关政策制度，优化预算支出结构，开展项目整合，调整资金使用方向，调整资金分配依据等。建立健全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，挂钩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资金是否列入年度预算或支出项目库、进行预算调整、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编制等事项。



